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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 2 0 1 6 年 年 报 问 询 函 中  

有 关 财 务 事 项 的 说 明  

 

大华核字[2017] 002868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： 

由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华科技或公司）转来

的《关于对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

板年报问询函【2017】第 320 号，以下简称问询函）奉悉。我们已对

问询函所提及的需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的东华科技财务事项进行了

审慎核查，现汇报如下： 

一、问询函第 2 点：你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.9

亿元，较第三季度增长 77%，而实现净利润亏损 34 万元。请结合你

公司业务特点、工程订单进度及行业季节性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

长但净利润亏损的具体原因，公司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及跨期结转

成本费用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回复： 

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营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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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 年第 3 季度 2016 年第 4 季度 增长额 增长率（%） 

一、营业总收入 33,519.08 59,374.01 25,854.93 77.13 

        减：营业成本 27,920.19 50,315.45 22,395.26 80.21 

            税金及附加 7.48 457.44 449.97 6018.03 

            销售费用 333.04 732.73 399.68 120.01 

            管理费用 4,338.42 4,539.21 200.79 4.63 

财务费用 -138.73 -1,003.83 -865.10 623.57 

资产减值损失 -926.23 4,787.51 5,713.73 -616.88 

        加：投资收益 218.55 405.18 186.63 85.40 

二、营业利润 2,203.46 -49.31 -2,252.78 -102.24 

        加：营业外收入 563.66 333.22 -230.44 -40.88 

        减：营业外支出 2.93 0.65 -2.28 -77.94 

三、利润总额 2,764.19 283.26 -2,480.94 -89.75 

        减：所得税费用 406.77 190.88 -215.90 -53.08 

四、净利润 2,357.42 92.38 -2,265.04 -96.08 

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,337.17 -34.44 -2,371.61 -101.47 

    少数股东损益 20.25 126.82 106.57 526.33 

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,374.01 万元，较第三季

度增长 77.13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34.44 万元，较

第三季度下降 101.47%。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三季度增长的主要原

因是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工程项目施工、采购分包结算存在一定的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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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性特征，即第四季度多为结算的高峰期，因此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

的营业收入在全年中也相应较高。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呈现反向变动的

主要原因是第四季度计提的坏账准备和计提的年终奖。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（一）第四季度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情况 

1、公司应收款项会计政策如下： 

（1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

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： 

单项金额重大的具体标准为：本公司将 2000 万元以上应收账款，

200 万元以上其他应收款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。 

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：单独进行减值测

试，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，

计入当期损益。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，将其归入相应组合

计提坏账准备。 

（2）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

①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

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，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

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，根据以前

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

础，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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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组合的依据： 

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

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

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

估计，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组合分类 

应收保理款组合 其他方法 

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保理计提比例作出最佳

估计，参考应收保理款风险类型进行组合分类 

②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

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

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(%)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(%) 

1 年以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00 5.00 

1－2 年 10.00 10.00 

2－3 年 30.00 30.00 

3－4 年 50.00 50.00 

4－5 年 70.00 70.00 

5 年以上 100.00 100.00 

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

风险类型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(%)   

正常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

关注类 5.00 

次级类 25.00 

可疑类 50.00 

损失类 100.00 

（3）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

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为：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

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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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：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

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。 

2、公司第四季度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-09-30 2016-12-31 增减变动额 

账龄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

一、应收账款       

1 年以内 50,189.47 2,509.47 45,828.10 2,291.40 -4,361.37 -218.07 

1－2 年 13,936.84 1,393.68 11,350.96 1,135.10 -2,585.87 -258.59 

2－3 年 15,894.14 4,768.24 11,443.75 3,433.13 -4,450.38 -1,335.12 

3－4 年 772.33 386.16 13,226.19 6,613.10 12,453.86 6,226.93 

4－5 年 1,459.87 1,021.91 317.15 222.01 -1,142.71 -799.90 

5 年以上 2,133.77 2,133.77 2,635.06 2,635.06 501.29 501.29 

小计 84,386.40 12,213.23 84,801.22 16,329.79 414.82 4,116.56 

       

二、其他应收款       

1 年以内 3,848.46 192.42 13,104.52 655.23 9,256.06 462.80 

1－2 年 328.30 32.83 766.83 76.68 438.53 43.85 

2－3 年 316.63 94.99 361.85 108.56 45.23 13.57 

3－4 年 112.73 56.37 383.70 191.85 270.97 135.49 

4－5 年 73.59 51.51 129.78 90.85 56.19 39.33 

5 年以上 166.60 166.60 142.50 142.50 -24.10 -24.10 

小计 4,846.31 594.72 14,889.20 1,265.67 10,042.88 670.95 

       

三、合计 89,232.71 12,807.95 99,690.41 17,595.46 10,457.70 4,787.51 

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为-926.2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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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表可以看出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较 9月 30

日增长较大，并且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账龄较 9 月 30 日有所变化，

按照公司会计政策第四季度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4,116.56 万元，

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670.95 万元，导致第四季度发生资产减值

损失 4,787.51 万元。 

（二）2016 年度结算奖计提情况 

公司奖金政策遵循按月预支，年终考核结算的管理方式。2016

年 12月，公司根据薪酬管理办法和全年绩效考核情况计提了 2016 年

度结算奖，确认成本及费用 4,663.66 万元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及跨期结转成本费

用的情形。 

二、问询函第 3 点：你公司因山西襄矿泓通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

醇设计项目被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起诉赔偿 2,784.37 万

元，请详细说明该诉讼案件的起因、经过、进展情况，以及你公司对

该诉讼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回复： 

2011年 5月 18日，东华科技与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襄矿公司”）签订《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 30 万吨/

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总承包框架协议》（简称框架协议），《框架协

议》约定：襄矿公司委托东华科技承担“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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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目”总承包工作，襄矿公司同意本协议生

效后 15 日内向东华科技支付项目总承包启动资金 200 万元。 

2011 年 5 月 18 日，东华科技与襄矿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设计合

同》（合同编号 AX-201109）一份，约定由东华科技承担“山西襄矿

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目”设计工作，设计内

容为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目主装置及厂内公用、辅助工程的工程

设计工作以及工程设计范围内的服务工作。设计费用为 6200 万元，

并约定襄矿公司根据原告工作进度支付相应设计费用。合同第 9.1.3

条约定：“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设计人未

开始设计工作的，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；已开始设计工作的，发

包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，不足一半时，按该阶段设计

费的一半支付；超过一半时，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”。 合同

第 9.2.3条约定：“设计人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

补充。由于设计人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，设计人除负责采

取补救措施外，应免收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”。 

2011 年 8 月 6 日，双方又签订了一份《关于山西襄矿泓通煤化

工有限公司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目补充协议书》，约定：一、项

目名称由“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 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

目”变更为“山西襄矿泓通煤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

目”，规模由“30 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”变更为“20 万吨/年煤制乙二

醇”。二、设计费用调整，由于项目规模的变更，设计费用由原设计

合同中 6220 万调整为 5180 万元。三、设计费支付方式：设计费分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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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支付，其中前三期为（1）本协议生效后 7 天内，发包人支付工程

设计费用的 10%计 518 万元，作为预付款；（2）设计人提交初步设计

审查版文件后 7 天内，发包人支付设计费用的 20%计 1036 万元；（3）

设计人提交初步设计成品后 7 天内，发包人支付工程设计费用的 10%

计 518 万元。2011年 9 月 15 日，襄矿公司向东华科技支付 718 万元，

其中 200 万元为总承包启动资金，518 万元为工程设计预付款。 

上述合同签订后，公司根据约定开展相应设计任务，并于 2012

年 8 月完成初步设计的编制工作，此外，公司还应襄矿公司要求完成

了可行性研究以及库房、机修车间施工图的设计等工作，上述设计成

品均提交襄矿公司。但襄矿公司以公司无法完成设计任务为由，于

2012年 9月 17日向公司致函要求解除双方 2011年 5月 18日签订的

合同及 2011 年 8 月 6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。后经双方多次协商仍无法

达成一致。 

公司根据双方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，以及实际完成的工作成果，

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讼

请求：1、判令襄矿公司立即支付初步设计费用 1554 万元，并自起诉

之日，按每日 2‰标准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；2、判令襄矿公司立即

支付可行性研究编制费用 80 万元；3、判令襄矿公司立即支付库房、

机修车间施工图设计费用 20 万元；4、判令襄矿公司承担迟延支付预

付款和总承包启动资金的逾期违约金 31.08 万元（518 万元 X2‰X30

天=31.08万元；5、判令襄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在公司向合肥市中院提起诉讼进入审理程序后，襄矿公司于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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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10 日提交《民事起诉状》和 2013 年 9 月 25 日提交《变更诉

讼请求申请书》，以公司无法完成设计工作及设计错误为由另案起诉

东华科技，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东华科技返还支付的设计预付款及总

承包启动费用 554 万元；2、判令东华科技因其设计错误给襄矿公司

造成的土方回填损失 2230.37 万元；3、判令东华科技承担本案诉讼

费用。 

2014 年 6 月 12 日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（2013）合

民三初字第 00042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对东华科技起诉襄矿公司一案

作出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襄矿公司赔偿原告东华科技因解除合同造成

的经济损失 994 万元，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付清；

二、驳回原告东华科技的其它诉讼请求。 

2015 年 9 月 24 日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（2013）合

民三初字第 00194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对襄矿公司起诉东华科技一案

作出判决如下：驳回原告襄矿公司的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由襄矿公

司承担。襄矿公司随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 

2016 年 3 月 1 日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（2016）皖民终字

第 290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对襄矿公司上诉一案裁定如下：本案按自

动撤回上诉处理。此裁定为终审裁定。至此，襄矿公司起诉东华科技

案件已审理终结，东华科技并不负有向襄矿公司返还设计费及赔偿损

失的责任。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或有事项》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

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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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； 

2、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； 

3、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。 

综上所述，依据法院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以及确认预计负债

需满足的条件，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，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专此说明，请予察核。 
 

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程银春 

中国·北京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樊莉 

 

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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